
2 月 24 日，省医调委接到
某医院一起紧急报案。调解员
迅速到达现场及时控制了事态
的发展：“医患双方反映的情况
我们都了解清楚了，现在是疫
情最为严重的时期，根据防控
要求，咱们通过‘HAS调解平台
’进行线上调解。”随后，该案件
顺利完成了线上报案、审核受
理、调查取证、质证调解、达成
调解等全部流程，并赢得医患
双方一致好评，纠纷就此得以
圆满化解。

这只是省医调委在今年疫
情防控期间成功调解的近千起
医疗纠纷的一个缩影。疫情期
间，“HAS调解平台”做到医患双
方、调解组织、专家远距离对接
沟通，分析、协商化解矛盾，实现
了疫情期间医疗纠纷化解不出
门、不停步、不延误，也为多元化
解纠纷矛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韩学军看来，大数据时
代下，“HAS 调解平台”
将所有信息整

合分析，既能有效地帮助我们
调解员迅速掌握纠纷中的重点
信息，也能有效地甄别案例的
疑难点，对调解工作有很大的
辅助作用。

记者还了解到，“HAS调解
平台”的“用处”不仅如此。每
一起调解完的纠纷，该平台会
自动收集汇总基础数据，向政
法部门、司法行政部门、信访部
门、卫生行政部门及医疗机构
预测预警预报纠纷情况，使各
部门准确对形势分析研判，及
时准确地处置医疗纠纷信访突
发事件和医疗纠纷舆情。

如今，“HAS 调解平台”已
经深深扎根在医疗纠纷调
解工作中，成为医疗纠
纷信访问题专业化
解主要力量，
越 来 越 多

的医疗矛盾纠纷案件达到“事
心双解”。据统计，2019 年以
来 成 功 解 决 医 患 纠 纷 2150
件，息访群众 11109人，协
调赔偿金额 10663.79万
元。全省医疗纠纷患方
上 访 量 均 下 降 90%
以上，医疗纠纷信访
矛盾调解成功率
和患方医方满
意 度 均 达 到
90%以上。
（闫书敏）

构建“缓冲带”
促进医患和谐

————医疗纠纷信访问题专业化解的医疗纠纷信访问题专业化解的““山西探索山西探索””

今年，省委提出开展“零上访、零案件、零事
故”单位创建工作，各级各部门多措并举，着力化
解矛盾纠纷。省信访局针对医患纠纷这个棘手
的社会矛盾，支持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以下简称省医调委）创新建立了医疗纠纷信访
问题专业化解机制，为医患纠纷这一“顽症”开出
了良方，走出了“山西模式”。那么，山西省医疗
纠纷信访问题专业化解的工作如何能得到“高
分”？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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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司法部门、信访部门、人民调解部
门等多方面力量全面参与、协同治理涉医
信访工作，攻坚化解医患信访矛盾纠纷

变“事后调解”为“早期预防”，降低医疗纠纷发生率

关键词关键词 源头防范源头防范

大数据时代，“信息化+专业技术”促进调解
使信访医疗纠纷问题达到“事心双解”

关键词关键词 ““智慧智慧””助力助力

近年来，我省在医疗卫生
事业发展迅速、医疗服务和技
术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时，医疗
纠纷也在逐年增多，不少成为
信访问题。信访部门在处理
这些“医患纠纷”的信访案件
时因涉及较强的专业性，处理
过程中稍有不当极易激化矛
盾，演变为恶性事件。

“这次联合协调办案，事
情大家也都清楚了，咱们就简
化流程，给患方提供便捷服
务，尽快帮助他解决问题。”前
不久，省信访局组织的一次

“武某信访案件专题协调会”
上，来自太原市卫健委、省医
调委、省残联、省民政局等相
关单位负责人共同参与调解，
使纠缠一年之久的案件妥善
解决。

“这种协同治理的方式已
经是常态化。”省信访局副局
长侯永霞介绍，2012 年，我省
创新建立医疗纠纷信访问题
专业化解机制，组建了由司法
部门、信访部门、人民调解部
门等多方面力量全面参与、协
同治理涉医信访工作的强大
队伍，特别是充分发挥省医调
委化解矛盾专业优势，攻坚化
解医患信访矛盾纠纷。

在传统观念中，人们常常
将处理矛盾与“和稀泥”“婆婆
妈妈”“老娘舅”等形式和场景
联系在一起，这是对人民调解
员亲和性的认可，也是对其专

业性存在疑虑的表现。比如
省医调委主任韩学军近期参
与的一起纠纷中，张某的丈夫
几年前在某医院输液两天后
突然死亡，张某多次上访要求
医院承担赔偿责任。

在 调 解 会 上 ，韩 学 军 表
示：“调查发现，死者与该医院
中医科某医生是好友，所以在
没有挂号、检查、诊断的情况
下，将 10%的氯化钾融入 5%
的葡萄糖注射液中给死者输
液，为其缓解乏力的症状。分
析认为，医生首先违反了医疗
卫生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
度，依法应当承担医疗事故责
任。”经过不断地协调，最终院
方表示愿意向死者家属道歉，
一次性予以 15 万元补偿，并
在律师的见证下，签订协议完
成了此次调解。

“从这个纠纷调解过程中
可以看出，我们有严格的调解

‘八步法’，即调解前，对纠纷
进行严格甄别、认真调查事实
材料；调解中，有专家参与质
证、权威评估鉴定、调解共识
达成；调解后，签订协议、建议
司法确认，并定期回访反馈。”
侯永霞介绍。

医疗纠纷具有很强的专
业性，不同于一般的邻里纠
纷，对于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
错的判定尤为关键。记者了
解到，在这支调解队伍里，一
线调解员大都来自卫健、信访

和司法行政部门退休
干部，都是法律或医科
管理大专以上毕业生；
调解联络员主要来自
全省 435家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的医务人员、社
区工作者和法院系统
的志愿者；还建立了由
医学专家、法律专家、
医院管理专家等组成
的 160余人的医疗纠纷
调解专家库。“可以说
我们的队伍政治可靠、
思想稳定、业务精良，
专业性强。”韩学军说。

“在医院的纠纷现场，医护人
员是医疗方面的专家，却不是解决
冲突的沟通专家，患方又经常处于
严重的医疗信息不对称状态，所以
他们往往是越‘解决’，分歧越大。”
采访中，一位医院医务部处理医疗
纠纷工作人员的话，既说出了患者
方面的困境，也道出了医院的无
奈。

“这种情况不是个例。在医患
双方有了矛盾的时候，如果能在第
一时间、第一现场由第三方去调
解，既解决了因医疗纠纷给医院带
来的麻烦，又为患者公平、公正解
决医疗纠纷带来极大方便。”韩学
军说，基于这样的考虑，省医调委
从 2012年开始，选派优秀的人民调

解员进驻医疗机构建立工作站，接
待投诉、转办投诉和处理投诉。

快速处置医疗纠纷只是第一
步，如何提前介入矛盾，做到风险
防控才是根本。过去，我省处理医
疗纠纷是“以事发后调解”为主；如
果把“关口前移”，以增强防范意识
为主，开展纠纷苗头排查、小微摩
擦调和、突发矛盾应对等防范援助
工作，是否就能早期预防纠纷，降
低医院投诉发生率？

“根据省医调委案例大数据显
示，医疗纠纷信访问题大都与手术
相关，所以‘术前谈话见证机制’应
需而生。”韩学军解释，就是在手术
前，调解员将组织手术医生、医务
科工作人员及患者、患方家属到

场，共同听取手术医生对患者
疾病情况、手术方案、术中可
能出现的风险及其替代方案
等情况的告知，患者、患方家
属也可向在场医生进行询问，
最后签字确认。

前不久，省医调委某市工作站
接到一起投诉：刘先生带其母亲到
某医院做胃镜检查，主治大夫在诊
断书上错将“易位”写成了“异物”，
刘先生要求改正，但这名大夫始终
觉得，真实情况患者都了解，改不
改正无所谓。没想到刘先生带其
母亲来到省级医院再次检查，并以
此投诉，要求医院赔偿其误工费、
治疗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等 10
万余元。

该工作站工作人员无奈地说：
“该纠纷事实清晰，责任明确，争议
不大，虽然很快得到了解决，但反
映出医院核心制度没有落实到位，
在管理上有死角，应当引起医院及
医务人员的高度重视。”

“医院在全院大会上对这名大
夫进行了通报，同时分析出现纠纷
的原因，并进行了整改。”韩学军表
示，一个案例远胜过一沓文件。近
些年，省医调委经常采用“以案释
法”方式帮助医院做好医疗纠纷风
险防范工作，来提高一线医务人员

“强责任、防事故”意识，把矛盾遏制
在源头，促进全省平安医院建设。

据《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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